附件4-2:

东川区、禄劝县帮扶资金支出绩效报告（自评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按照昆明市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实施精准帮扶助力东川区、禄劝县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的会议纪要》安排，呈贡区需要支持东川区、禄劝县帮扶资金100万元（各50万元），用于解决当地村间道路建设、村容村貌提升、农村环境整治、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资金缺口。
呈贡区人民政府由呈贡区2018年财政预算稳定调节资金中安排拨付此项帮扶资金（呈政复〔2018〕308号《关于解决东川区、禄劝县帮扶资金的批复》），呈贡区农林局已分别于2018年11月14日、2018年11月19日将资金拨付到东川区财政局、禄劝县扶贫办。
二、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帮扶资金已及时拨付，拨付到位率100%。资金的分配及管理使用由东川区财政局、禄劝县扶贫办负责。
三、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帮扶资金扶持项目由东川区、禄劝县负责组织实施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助力东川区、禄劝县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提升，提高乡村精神文明建设，促进乡村振兴，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、巩固脱贫成效发挥积极作用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
无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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